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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347 证券简称：泰格医药 公告编码（2026）010号

杭州泰格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

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公告的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

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

一、审议程序

杭州泰格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26年3月3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

会第二十三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董事会拟定的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，董事会认为：

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实际情况，符合相关法律及《公司章程》规定，有利

于全体股东共享公司经营成果。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未来经营发展的需要，具备合

法性、合规性、合理性，公司董事会同意将该预案提交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。

二、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基本情况

1、本次利润分配预案为2025年度利润分配。

2、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：2025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

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887,890,076.31元。根据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因

公司法定盈余公积金已达到注册资本50%以上，故公司2025年不需要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。

截至2025年12月31日，母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人民币1,487,871,360.15元，合并报表累计

未分配利润为人民币9,319,994,848.81元。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，按照合并报表、

母公司报表中可供分配利润孰低原则，公司2025年末累计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

1,487,871,360.15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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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考虑到公司业务持续发展，且主营收入保持稳定增长，利润与经营现金流同步增

长，根据中国证监会鼓励上市公司现金分红，给予投资者稳定、合理回报的指导意见，在

符合利润分配原则、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，为了更好的兼顾股东的即期

利益和长远利益，根据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

案如下：公司拟以2025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未来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，扣减公司回购

专户持有股份后的股本为基数，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.26元（含税），

不送红股，剩余未分配利润，结转以后年度分配；公司不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转增股

本。

截至本公告日，公司总股本为861,026,050股（包含A股总股本737,901,250股及H股总股

本123,124,800股），公司股份回购证券专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5,883,780股，因此本次可实

际参与利润分配的股本为855,142,270股，以此为基数进行测算，公司本次拟派发现金分红

总金额为107,747,926.02元（含税）。

公司分别于2024年2月6日、2024年4月12日及2024年4月30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

次、第七次会议、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、2024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以及2024年

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》及《关于调整回购

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》。根据股份回购方案，公司计划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

交易或其他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回购部分公司A股股份，用于后续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

股及注销减少注册资本。截至2025年4月30日，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已实施完毕。2025年1月

1日至2025年4月30日期间，公司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6,151,100股，累计成交金额为

308,970,378.45元（不含交易费用）。

综上情况，2025年度公司拟以现金分红107,747,926.02元（含税），采用集中竞价方式

已实施的股份回购金额为308,970,378.45元（不含交易费用），两者合计金额为416,718,304.4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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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，占公司2025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46.93%。

公司利润分配预案公布后至实施前，公司股本如发生变动，将按照“现金分红比例、

送红股比例、转增股本比例固定不变”的原则，在公司利润分配实施公告中披露按公司最

新总股本计算的分配总额。

三、现金分红方案的具体情况

（一）公司不存在可能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

项目 2025年度 2024年度 2023年度

现金分红总额（元） 107,747,926.02 256,542,681.00 489,272,854.16

回购注销总额（元） 200,046,593.34 0 0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

净利润（元）
887,890,076.31 405,143,491.82 2,024,849,989.11

研发投入（元） 257,643,569.77 238,385,545.75 261,555,130.31

营业收入（元） 6,832,800,615.35 6,603,120,162.78 7,384,039,460.88

合并报表本年度末累计

未分配利润（元）
9,319,994,848.81

母公司报表本年度末累

计未分配利润（元）
1,406,115,147.22

上市是否满三个完整会

计年度
是

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

现金分红总额（元）
853,563,461.18

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

回购注销总额（元）
200,046,593.34

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平均

净利润（元）
1,105,961,185.75

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 1,053,610,054.5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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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金分红及回购注销总

额（元）

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

研发投入总额（元）
757,584,245.83

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

研发投入总额占累计营

业收入的比例（%）

3.64%

是否触及《创业板股票

上市规则》第9.4条第

（八）项规定的可能被

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情形

否

（二）不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的具体原因

公司2023年、2024年、2025年累计现金分红金额达853,563,461.18元，高于最近三个会

计年度年均净利润的30%，因此公司不触及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规定

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情形。

（三）现金分红方案合理性说明

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《公司法》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-上市公司现金

分红》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符合公司实际情况，有利于全体股东共享公司经营成果。

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未来经营发展的需要，具备合法性、合规性、合理性。本次利

润分配预案不会造成公司流动资金短缺或其他不利影响。

四、其他情况说明及相关风险提示

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，敬请广大投资者关

注并注意投资风险。

五、备查文件

1、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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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决议。

特此公告。

杭州泰格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二〇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




